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环不罚字〔2024〕1011号

名称：梁声华
身份证号码：4420**********3315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
梁声华（以下简称“你”）是中山市永利来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你单位”）的环保直接负责主管人员。本单位于2024年1月25日对你单位实施的“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绳带、拉链、纽扣生产和染色加工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中环建书[2017]0019号），并经验收合格。2024年1月10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新增了高温染色机P机（3kg）2台、（30kg）1台、（100kg）1台、绳带常温染色机P机（5kg）4台、（25kg）1台、（3kg）2台、绳带常温染色机Y机（800kg）1台、TM186A针织平幅丝光机1台、TM286A针织平幅连续煮漂机丝光机1台、高温染色机1管11台、2管3台、3管1台、4管5台、6管1台，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等污染物。该项目未经验收合格，于2019年10月投入生产使用，从事染色加工。
2024年1月15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对你单位下达《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中环责改字〔2024〕1011号），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24年2月2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你单位绳带、拉链、纽扣生产和染色加工项目已停产。
以上事实有2024年1月10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1月15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我单位已于2024年5月2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你单位向我单位提出听证。该事实有我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1023号）、EMS联单及邮件轨迹、2024年6月18日制作的《中山市永利来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梁声华行政处罚案件听证笔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复核表（中环罚复字〔2024〕023号）等材料为证。

鉴于你单位近二年内属于首次违法，复查时已停止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作出处罚决定前已通过验收，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和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2023年修订版）》第8条的规定，我单位决定：

对你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8月6日

附：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联系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一科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2215室

联系人：孔小姐      电话： 88868702

